关于报名选拔2017年赴日本明治大学

交换留学的通知

鉴于我院与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签订的交换留学之协议，现选拔下学期自愿赴该校交换留学的本院本科生及研究生。

一、报名及相关留学条件如下：

1. 报名者为现在及交换期间学籍为本院的本科生及研究生。

2. 热爱法学专业，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活动，成绩优秀，具备明治大学所要求的参加相应课程所必备的语言能力（日语2级）。

3. 交换留学期间为半年（2017年4至2017年9月）或一年（2017年4至2018年3月）。

4.明治大学不对交换留学生收取考试费用、入学金及学杂费。

5.来回机票、留学期间所需生活费用及健康保险费用，由交换留学生本人或其经济担保人承担。但交换留学生有权自由申请其他组织的奖学金，包括国家留学基金。

6.留学生的专攻领域，以明治大学能够安排适当的师资力量、并能够提供适当专业科目的领域为限。

7.双方大学同意提供该学生的学习证明书及学习成绩证明单。

8.明治大学将为留学生提供宿舍。

9.报名者请填写下述申请表，发至yuhaimei_galya@163.com

10.截止日期为2016年9月15日。

2、 选拔方法及名额

我院将根据报名学生的综合成绩及能力组织推荐，最终由明治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组织审查、选拔决定交换留学生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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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日交换留学申请表

	姓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班级或导师姓名
	
	导师是否同意（限研究生填）
	

	申请研究领域
	
	英语能力
	

	联系电话
	
	E—mail
	

	日语能力
	
	日语能力考试分数
	


